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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NOTE :

#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 (1) 馬 逢 國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在 過 去 3 年 ㆗，以 該 局 名
義 獨 立 或 合 作 參 與 申 請 政 府 各 類 基 金 的 項

目 名 稱、性 質 及 獲 資 助 之 金 額；若 是 合 作 申

請 者 ， 該 局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為 何 ；

(㆓ ) 該 局 在 過 去 ㆔ 年 ㆗，獨 立 或 與 外 界 合 作 或 合

營 之 項 目 性 質 、 分 類 及 數 目 為 何 ； 效 益 為

何；會 否 出 現 與 民 爭 利 的 情 況；政 府 有 否 檢

討 該 等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該 局 的 宗 旨；如 有，結

果 為 何 ； 如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該 局 在 過 去 3 年 ㆗，被 投 訴 的 個 案、投 訴 內
容 、 處 理 投 訴 的 情 況 及 最 後 結 果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Funding for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 (2) 黃 成 智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悉，香 港 公 益 金 由 於 近 年 籌 得 的 捐 款 金 額 大 幅 ㆘

降 ， 計 劃 在 未 來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內 ， 大 幅 削 減 向 會 員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發 放 的 撥 款，當 ㆗ 安 老 服 務 所 受

影 響 最 大 。 關 於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特 別 是 安 老 服 務 )的
資 源 安 排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有 否 評 估 公 益 金 大 幅 削 減 撥 款 會 如 何 影 響

整 體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質 素；以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採 取 了 甚 麼 跟 進 行 動 ， 以 紓 緩 這 些 影 響 ；

(㆓ ) 社 會 福 利 署 會 否 向 遭 公 益 金 削 減 撥 款 的 機

構 增 撥 資 源 ， 以 作 彌 補 ； 若 會 ， 增 撥 款 項 總

額 及 具 體 安 排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是 否 正 檢 討 安 老 服 務 的 資 源 調 配 事

宜 ； 若 是 ， 檢 討 的 詳 情 及 時 間 表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Sale of HOS flats

# (3) 李 華 明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政 務 司 司 長 本 月 5 日 宣 布 今 年 度 重 售 居 屋 單 位 數 目
為 4 , 9 0 0 個 ， 至 2 0 0 5 至 2 0 0 6 年 度 以 後 ， 預 計 每 年
出 售 數 量 不 多 於 2 , 0 0 0 個 單 位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現 已 落 成 及 正 在 興 建 的 居 屋 單 位 數 目 分 別

為 何，當 ㆗ 擬 改 變 用 途 的 單 位 數 目 為 何，擬

改 變 的 用 途 為 何 ；

(㆓ ) 現 已 落 成 或 正 在 興 建 的 居 屋 單 位，預 計 各 屋

苑 單 位 出 售 前 的 空 置 年 期 為 何 ； 及

(㆔ ) 預 計 因 空 置 單 位 所 引 致 的 維 修 保 養 費 用、租

金 損 失 及 其 他 額 外 經 濟 損 失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反 歧 視 立 法 事 宜

# (4) Hon Emily LAU (Oral reply)

In August 2001, the United Nations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iterated its concern about the
continued absence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of legal provisions protecting persons from ac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 private persons,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and
requested this be addressed in the next report, due on 28 January 2003.
Moreover, the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quested in May 2001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submit
information by 30 June 2003 on HKSAR's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 of enacting anti-racial discrimination
law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scheduled dates of the above submissions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b) of the respective starting dates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s on the submissions, and whether such
consultations will involv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 when a decision on whether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prohibit ac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will be made?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Operation of casinos on vessels in high seas

# (5) 石 禮 謙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悉，現 時 每 晚 均 有 數 千 計 的 市 民 或 遊 客 參 加 從 香

港 出 發 的 短 途 海 ㆖ 之 旅，以 前 往 公 海 並 在 設 於 船 ㆖

的 賭 場 內 賭 博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海 事 處 有 否 要 求 這 類 船 隻 就 其 來 自 何 ㆞、前

往 何 處，以 及 在 香 港 停 泊 的 原 因 提 供 資 料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㆓ ) 過 去 3 年，香 港 海 關 及 入 境 事 務 處 平 均 每 年
動 用 多 少 資 源 為 這 些 乘 客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 及

(㆔ ) 現 行 法 例 如 何 規 管 這 類 船 隻 在 其 ㆖ 開 設 賭

博 場 所，以 及 當 局 可 否 限 制 或 阻 止 它 們 在 香

港 港 口 接 載 乘 客 前 往 公 海 賭 博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etermination of rental level of newly completed public housing

# (6) 劉 江 華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悉，房 屋 委 員 會 租 住 房 屋 小 組 已 於 ㆖ 月 通 過 ㆘ 半

年 推 出 的 七 千 多 個 公 屋 單 位 租 金 水 平，新 租 金 佔 入

息 ㆗ 位 數 不 高 於 百 分 之 十 八 點 五，而 有 些 單 位 因 是

由 居 屋 轉 為 公 屋 出 租，租 金 將 較 同 區 公 屋 貴 ㆒ 成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就 兩 個 由 居 屋 轉 作 公 屋 出 租 的 屋 苑，其 租 金

水 平 將 較 同 區 的 公 屋 貴 ㆒ 成，當 局 有 否 評 估

市 民 是 否 可 以 負 擔 該 新 租 金 水 平 ；

(㆓ ) 當 局 因 受 減 售 居 屋 影 響，會 否 計 劃 將 會 陸 續

將 原 為 居 屋 的 屋 苑 /屋 改 為 公 屋 出 租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削 減 公 屋 的 租 金 水 平；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lleged breach of land grant condition by River Trade Terminal Co

Ltd

# (7) 陳 偉 業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經 營 屯 門 內 河 貨 運 碼 頭 的 香 港 內 河 碼 頭 有 限

公 司 涉 嫌 違 反 批 ㆞ 條 款，在 該 碼 頭 兼 營 遠 洋 輪 船 貨

物 起 卸 業 務，而 港 口 及 航 運 局 亦 已 發 出 最 後 通 知 ，

限 令 該 公 司 終 止 這 些 業 務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港 口 及 航 運 局 給 予 該 公 司 終 止 有 關 業 務 的

限 期 及 該 項 通 知 的 詳 情 ；

(㆓ )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 該 公 司 是 否 已 終 止 這 些 業

務 ；

(㆔ ) 當 局 會 否 就 該 公 司 違 反 批 ㆞ 條 款 規 定 考 慮

對 該 公 司 採 取 法 律 行 動；若 會，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理 由 為 何 ；

(㆕ ) 該 批 ㆞ 條 款 有 否 就 違 反 條 文 的 規 定 訂 明 罰

則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五 ) 當 局 有 否 評 估 該 公 司 經 營 這 些 業 務 對 整 體

遠 洋 輪 船 貨 運 業 有 甚 麼 影 響，以 及 有 否 對 其

他 合 法 經 營 者 構 成 不 公 平 的 情 況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Internet service

# (8) 劉 慧 卿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當 局 會 否 把 寬 頻 互 聯 網 網

絡 列 為 必 需 的 基 建 設 施，並 且 積 極 推 動 興 建 高 容 量

和 高 速 度 的 先 進 寬 頻 網 絡，以 提 高 香 港 的 競 爭 力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Colour of noise barriers

# (9) 劉 江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有 關 現 正 興 建 的 隔 音 屏 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當

局 基 於 何 等 因 素 決 定 隔 音 屏 障 的 顏 色；有 否 考 慮 採

用 透 明 的 隔 音 屏 障，以 減 低 它 們 對 景 觀 及 駕 駛 ㆟ 士

的 影 響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Banks' engaging debt collection companies

# (10) 陳 偉 業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現 時 ， 銀 行 往 往 聘 用 代 收 債 款 公 司 (俗 稱 “ 收 數 公
司 ” ) 追 收 樓 宇 按 揭 貸 款 、 信 用 卡 及 其 他 債 務 欠

款 。 本 ㆟ 接 獲 不 少 市 民 投 訴 ， 指 這 些 收 數 公 司 的 收

數 活 動 令 他 們 情 緒 受 到 困 擾，甚 至 萌 生 自 殺 念 頭 。

雖 然 銀 行 聘 用 收 數 公 司 或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追 討 欠 款

並 不 違 法，但 此 舉 卻 令 事 主 造 成 沉 重 之 心 理 壓 力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兩 年，市 民 就 收 數 公 司 的 滋 擾 行 為 向 警

方 舉 報 的 案 件 數 字 ；

(㆓ ) 有 否 具 體 措 施 監 管 收 數 公 司，並 禁 止 滋 擾 性

的 追 債 手 法，以 減 少 對 債 務 ㆟ 造 成 的 騷 擾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有 否 措 施 鼓 勵 銀 行，儘 量 與 債 務 ㆟ 商 討

債 務 問 題，例 如 債 務 重 組 或 延 長 還 款 期，以

避 免 訴 諸 法 律 或 聘 用 收 數 公 司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rocurement of drugs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 (11) 吳 亮 星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就 醫 院 管 理 局 (“ 醫 管 局 ” )採 購 藥 物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㆒ ) 醫 管 局 在 過 去 3 年，每 年 用 於 採 購 藥 物 的 開
支 當 ㆗，內 ㆞ 製 造 的 藥 物 所 佔 的 金 額 及 百 分

比；這 些 在 內 ㆞ 製 造 的 藥 物 的 平 均 單 位 價 格

與 外 國 製 造 的 同 類 藥 物 的 價 格 如 何 比 較；及

(㆓ ) 在 確 保 藥 物 符 合 療 效 與 安 全 要 求，以 及 在 符

合 《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 的 原 則

㆘，醫 管 局 有 否 制 定 盡 量 從 藥 物 價 格 較 廉 宜

的 國 家 或 ㆞ 區 採 購 藥 物 的 政 策，並 就 此 訂 定

具 體 的 採 購 指 引；若 有，該 等 政 策 及 指 引 的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lanning work for URA's redevelopment project at Kwun Tong

# (12) 李 華 明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提 出 重 建 觀 塘 市 ㆗ 心 的 計 劃 接 近 2 0 年 ， 但 至
今 尚 未 落 實 ， 區 內 現 已 破 舊 不 堪 ， 而 居 民 正 急 切 期

待 重 建 計 劃 早 日 落 實。負 責 重 建 計 劃 的 市 區 重 建 局

(“ 市 建 局 ” )現 正 進 行 有 關 的 土 ㆞ 用 途 規 劃 工 作 ，
據 悉 政 府 要 求 市 建 局 在 有 關 土 ㆞ ㆖ 設 置 學 校、文 娛

㆗ 心 及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等 設 施，重 建 計 劃 或 會 因 而

受 到 阻 延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該 重 建 計 劃 範 圍 內 的 土 ㆞ ㆖ 將 興 建 哪 些 類

別 的 建 築 物 和 配 套 設 施 (包 括 交 通 、 休 憩 設
施 等 )；

(㆓ ) 有 否 檢 討 在 該 市 ㆗ 心 ㆞ 帶 興 建 學 校 是 否 適

當 ； 若 有 檢 討 ， 結 論 為 何 ；

(㆔ ) ㆖ 述 規 劃 工 作 有 否 受 到 尋 找 適 合 ㆞ 點 興 建

學 校 或 其 他 因 素 阻 延 ； 若 有 阻 延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㆕ ) 有 否 具 體 措 施 加 快 ㆖ 述 規 劃 工 作 的 進 度；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 (13) 黃 成 智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行 政 長 官 在 2 0 0 1 年《 施 政 報 告 》㆗ 公 布 設 立 ㆒ 項 3
億 元 的 「 社 區 投 資 共 享 基 金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基 金 撥 款 安 排 細 節 為 何；及 基 金 何 時 可 公 開

讓 民 間 團 體 申 請 ；

(㆓ ) 政 府 提 出 成 立 此 項 基 金 時 曾 強 調，申 請 撥 款

條 件 包 括 計 劃 主 力 扶 助 弱 勢 社 群、具 備 較 長

遠 的 持 續 發 展 潛 力。就 此，負 責 管 理 基 金 的

委 員 會 有 否 就 這 些 要 求 訂 出 較 具 體 定 義；及

定 義 為 何 ； 及

(㆔ ) 政 府 曾 表 示 基 金 將 會 歡 迎 公 眾 ㆟ 士 捐 款。就

募 捐 安 排 ， 委 員 會 有 否 訂 ㆘ 計 劃 及 目 標 ；

及，在 現 今 經 濟 環 境 ㆘，委 員 會 對 於 募 捐 成

果 是 否 樂 觀 ？


